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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2014年6月，被告张某建房
向被告某供电公司申请临时用电，供电公司
电工刘某按照360元/月的标准收取了被告张
某用电费用（被告某供电公司认可收到了被
告张某预交的720元电费）。后被告张某从
供电公司安装的临时电表处搭建三相电用于
搅拌机使用，另搭建二厢电直接从临时用电
处用电线接入排插到房屋工地上。被告张某
接通电后，被告某供电公司未验收即供电。
2015年9月3日上午11时左右，万某在自家
新建房屋第四层干活时断电，遂到被告张某
的第二层房屋内重新接线，在接线时触电死
亡。死者万某家新建房屋与被告张某新建房
屋隔壁，其从建房开始即在被告张某新建房
屋工地接电使用，被告张某对此未予以制止。

本案对于被告某供电公司对万某的伤亡
是否具有过错，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存在
不同意见，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法院审理后认为：某供电公
司应承担过错责任；被告某供电公司为供电
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主体；被告某供电
公司对万某触电死亡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
责任。被告张某临时用电设施安装不符合《农村低压电
力技术规程》规定的要求，未装设配电箱，并安装防触电
保护装置等。被告某供电公司对被告张某的临时用电未
予以验收合格即供电，怠于履行职责，且对临时线路疏于
管理。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被告某供电公司怠
于履行职责行为与被告张某安装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临时
用电行为互相结合，导致万某触电死亡，依法应承担按份
的侵权责任。 （据《吉林农村报》）

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等农村基层
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然而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组
织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日益
增多，围绕土地开发、乡村建设等方面的
各类纠纷不断显现并反映到司法领域。

前不久，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近
三年来该院审理的以村委会、村经济合作
社等农村基层组织作为被告的民商事案
件情况，显示农村基层组织成为被告的案
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以涉农村土地承包
纠纷、土地租赁纠纷等为主。

近日，浙江省海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纠改一起
危害气象探测环境事件——该市丁桥镇民利村一村民在
气象观测站的围栏内种满了蔬菜。该行为已经违反了
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
例》，即禁止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设施或者侵占气象
设施用地。

在此次事件中，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气象探测设施周边
的环境无关紧要，只考虑在气象观测站围栏内种植蔬菜可
以充分利用土地，殊不知这种行为会影响气象探测设施正
常工作。气象探测设施是开展各类气象业务的基础，离开
了科学的探测环境，各类设施就会“感冒发烧”，甚至失灵，
测得数据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也就无从谈起。

发现气象探测环境遭到破坏后，当地执法人员对当
事人进行科普教育，当事人及时清除蔬菜。鉴于当事人
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依据《浙江省气象
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对其不予行政处罚。

此次事件就此落幕，但细究问题的根源，或许在于人
们对于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认知还存在“盲区”。（吴卉）

气象观测站里种菜？
种啥都不行！

1995年，徐某及其配偶子女响应泥石
流搬迁政策落户至某村，成为该村新村民，
并在落户村分得口粮田。2004年，该村全
体村民投票表决通过《关于推进农户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实施方案》，该村开
始按照方案内容进行确权、确地、确利。

根据方案，徐某家（新户）应分得口粮
田及相应效益款，同时享受确权确利收益
款。上述土地和权益均应在2004年兑
现，但村集体以部分原有集体组织成员
（老户）不同意按照实施方案向新户分配
土地及利益为由，一直未予兑现。直到
2022年5月，徐某家才分得口粮田，然而
收益补偿款一直没有给付。徐某遂起诉

至法院，要求村集体支付其应得收益。
法院审理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
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
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
权利。徐某落户至该村，成为该村村民及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有权享受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权利和村民待遇。村民大会已经
表决通过了实施方案，村集体应遵照该方
案向徐某支付相应款项。故法院判令村集
体根据实施方案向徐某支付确权确利收益
补偿款共计31500余元。

（综合《民主与法制时报》、北京怀柔
法院网站）

1998年，某村村民贾某与村经济合作
社签订《口粮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1.9
亩，承包期限30年，至2027年12月31日
止。2018年，该村经济合作社未与贾某协
商，擅自占用其承包土地中的1亩地用于
植树，致使贾某无法耕种。在协商未果的
情况下，2021年，贾某起诉村经济合作社
要求退还土地并赔偿占用该土地3年造成
的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认定，该村经济合作社未经
贾某许可占用其土地用于造林，导致贾某
无法实际使用土地用于经营，损害了贾某

的经营自主权。故判决村经济合作社退
还占用的土地，并参照当地土地流转标
准，判定村经济合作社赔偿贾某土地被占
用期间的损失。

2004年9月，某村经济合作社与甲公
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双方约定将村内
一地块出租给甲公司经营，租期20年，租
赁面积72亩，每年租金12万元。

协议签订后，甲公司一次性向村经济
合作社支付租金，村经济合作社向甲公司
交付土地。交付之时，案涉的土地上有24
亩栽种了梨树，之后一直由甲公司管理、
经营。

在甲公司承包期内，因涉及拆迁占
地，自2017年起，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地
块陆续开展搬迁补偿工作，补偿范围包括
土地补偿、地上物补偿（梨树）、限制经营
补偿等。但是，该村与甲公司在合同中并
未约定拆迁补偿相关事宜。

2020年8月，该村经济合作社向甲公
司发送《合同终止通知书》，解除土地租赁

合同，但双方就征地补偿款、地上物补偿
款的归属产生争议。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对于退还剩余租
期的租金无异议，应予支持。关于甲公司
主张的地上物补偿款也就是梨树补偿款，
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案涉地上物的所
有权人为村经济合作社，甲公司对地上物
仅享有经营权，故法院对其主张此笔补偿
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甲公司主张的限制经营补偿，法
院表示，一方面，虽然该村经济合作社辩
称在甲公司经营期间从未限制过原告的
经营行为，但并未举证证明在征地拆迁背
景下甲公司仍然继续经营案涉土地的事
实；另一方面，在限制经营期间，甲公司一
直向该村如数交纳租金，故对于限制经营
期间的经济补偿，甲公司有权获得。

村集体不断上被告席：

这些典型纠纷
教您如何预防

案例二：合同签订、履行要规范

案例一：村集体应尊重承包方经营自主权

案例三：村集体应依法尊重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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